
服務學習
申請方式說明會



服務學習分類
◎服務學習分成 校內服務、校外服務 :

1.校內服務: 

直接由學校老師安排服務項目與時數。

2.校外服務: 

需於一個星期前先向學務處訓育組申請。

 缺席或表現不佳或有虛構服務時數將不予核算服務學

習時數，有虛構者將依校規處理者，以維公平。



參加校外服務要注意:

一定要一星期前先向學校申請。

政府機關(構)、法人或經政府
立案之人民團體所舉辦之活動。

因圖書館作業流程關係，可以三天前提出申請即可。



申請表有兩種:

1、個人用(一個人服務使用)

2、多人用(兩人以上服務使用)

校外服務必填



在學校去哪裡拿申請表 ??

服務學習表格



校外服務
個人版



申請書

個人使用



校外服務
團體版



申請書

多人使用



家長同意書
多人同行的

服務才要填

每人各填寫

一張



服務學習每日上限及注意事項

1.服務時數每日最高核定6小時，認列方式將

依據教育局公文相關規定調整辦理。

2.請務必一定要提早提出申請。

3.超過三小時的服務學習

除了原本的資料外，請至訓育組外資料櫃拿取

服務學習內容登記檢核表填寫，以便做審核。

4.請服務學生至少繳交一份服務學習成果表

(可至校網：服務學習專區下載表格)。



服務學習
內容登記檢核表



服務學習申請流程：



服務完成交回二項表格

1服務證明。
2服務學習成果表。
(成果表先給導師簽名)

★八、九年級學生在暑假期間（每年7月31日

之前）施作者，請務必將成果交給導師登錄

★補登錄時間至每年9月30止(以公文公告為

主)，逾期將無法受理，請務必完成。



新款服務證明書----需要服務單位及訓育組核章再交給導師!!!!



服務完成後給導師的東西(2個)

+



複習注意事項
1.校外申請一定要提早提出申請。

2.校外申請單位一定要符合

政府機關(構)、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

所舉辦之活動。

3.回來後，把成果表給導師簽名完交回訓育組，並把單位核

章的服務證明給訓育組再核章，就可交給導師KEY入系統囉。

4.國中三年（五學期至少要三學期）做滿六小時服務

時數 上學期是8月1日-1月31日、

下學期是2月1日-7月31日。

5.一天服務時數最多不得超過6小時，如做超過3小

時以上，除成果表外，需拿表格詳列檢核。



網路下載服務學習相關資料



網路下載服務學習相關資料



網路下載服務學習相關資料



歡迎大家來到新莊國中

有任何服務學習相關問題，歡迎來學務
處訓育組找我們!!

想要參加管樂團、弦樂團、直笛團、
童軍團的同學，歡迎來學務處訓育組找
我們!!


